
附
件
二

承辦單位﹝依行政程序

法46條規定彙整文件﹞
簽核

同意提供 不同意提供

通知申請人，如涉及
收費並告知收費標準

通知申請人、並敘明
理由及申訴方式

申請人取得行政資訊

受理窗口依各組室職掌分
工辦理﹝跨組室者依申請
項目第一項之承辦單位彙

辦﹞

以傳真、電子郵件或
至本站申請者

總務組依公文
流程辦理

以公文、信函申請者

提出申請

金門航空站

受理申請閱覽政府資訊或卷宗作業流程


